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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程序规定

第一条 为创新设立便捷、高效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

登记程序，营造国际一流海事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船舶登记条例》、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有关法规，结合海南

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，制定本程序规定。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是国际船舶登记的监督

管理机关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设立的国际船舶登记机关

（以下简称“船舶登记机关”）具体负责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

舶登记工作。

第三条 本程序规定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（以

下简称船舶登记）是指船舶登记机关以“中国洋浦港”为船籍港，

对仅航行国际航线及港澳台航线的船舶进行登记的行为。

第四条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依法设立的企业所有、融资租赁

或者光船租赁的船舶，依照本程序规定办理船舶登记。

第五条 依本程序规定登记的船舶，船籍港为“中国洋浦港”。

第六条 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登记，应当遵循依法、公正、

便民、高效的原则。

第七条 申请船舶登记，申请人应当填写登记申请书，并向

船舶登记机关提交合法身份证明和其他有关申请材料。

第八条 船舶登记申请材料应当为原件，不能提供原件的，

可以提交复印件，并同时提交确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证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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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外文的，应当同时提供中文译本，

中文译本与外文不一致的，以中文为准。

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台能够核验的证照类材料，免于

提交原件。

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证书文书作为船舶登记申请材料时可

免于提交。

第九条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申请材

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，申请书内容与所附材料是否一致，并核实

申请材料是否为原件或者与原件一致。

第十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海事信息系统网上申请办理船舶登

记，也可以前往船舶登记机关现场申请。

第十一条 申请人通过海事信息系统申请办理船舶登记的，

船舶登记机关可以根据电子材料先行办理船舶登记手续。申请人

在领取登记证书时应当提交符合第八条要求的申请材料。

第十二条 船舶登记机关应在签发受理通知书后一个工作日

内办结船舶登记手续。申请多个事项并联办理的，办结时限可适

当延长，延长时限不超过一个工作日。

第十三条 在船舶登记证书签发之前，申请人以书面形式申

请撤回登记申请的，船舶登记机关应当终止办理，并将申请材料

退回申请人。但已加盖与原件核对无误章的复印件不予退回。

第十四条 经船舶登记机关审查，船舶登记申请符合规定要

求的，船舶登记机关予以登记，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船舶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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簿，制作并发放船舶登记证书。

涉及海事管理机构签发、签注的其他船舶证书、文书均统一

由船舶登记机关办理。
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船舶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并书

面告知理由：

（一）申请人不能提供权利取得证明文件或者申请登记事项

与权利取得证明文件不一致的；

（二）第三人主张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且能提供证据

的；

（三）申请登记事项与已签发的登记证书内容相冲突的；

（四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。

第十六条 国内登记船舶因所有权转移申请船舶登记的，上

一港办理船舶注销登记的同时，申请人可凭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

材料和有效的原船舶技术证书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。

国内登记船舶因船舶所有人住所变更申请船舶登记的，上一

港办理船舶变更登记的同时，申请人可凭相关证明材料和有效的

原船舶技术证书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。

第十七条 船舶登记申请材料可使用格式文本，格式文本由

船舶登记机关对外公布。

第十八条 申请船舶登记时，涉及到多个事项并联办理的，

不同申请事项中相同的申请材料可仅提交一份，船舶登记机关归

档于首个申请事项的档案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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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船舶登记实施初审、审批两级审查程序。

初审人员专职从事船舶登记初审，需具备相应的资质。审批

人员为船舶登记机关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，被授权人员专职从事

船舶登记审批。

第二十条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配备相应的船舶登记工作人

员，设置受理、审查、证书制作、空白证书管理、印章管理、档

案管理等岗位。

船舶登记初审、审批人员不得相互兼任；证书制作人员不得

兼任空白证书管理、印章管理或者校核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程序规定未涉及事项，按照现行船舶登记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程序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

